
之前在「爆料公社」裡出現一則貼文。一

位當事人與新北地院某調解委員，在調解時

發生言語衝突、彼此針鋒相對，當事人還附

上了錄影畫面、手機翻拍照片。

我來說說，看了這個事件，我的一點想

法：我們該如何看待「法院調解」這樣的程

序？

法院調解委員的背景出身，未必全部都是

學法律出身的，而調解技巧及用心程度，也

差異很大，確實不乏欠缺耐心而僅想施壓當

事人促成調解者。

不過，根據我自己長期擔任法院調解委員

的經驗，我也見識過不少當事人（有的還有

律師陪同）來法院調解，只會講幹話、屁

話，完全沒有任何「合理解決爭議」的「建

設性方案」，因此，根本就是在浪費法院和

調解委員的寶貴時間。

遇到訴訟糾紛，雙方終究仍需要好好理性

思考，才能真正解決爭議。否則，就是一直

不斷纏訟，甚至相關案件如滾雪球，持續開

枝散葉，相互折磨至筋疲力盡。

我自己在主持調解過程中，蠻喜歡跟當事

人分享一個基本觀念：法院「裁判」只能解

決「案件」，未必能解決案件當事人間的

「問題」，法院裁判經常受限於「證據」和

「法條」，因此無法真正「有效」解決當事

人的問題，導致怎麼判，雙方都不會滿意。

相反地，調解程序是讓大家「重新整理心

情」，或許能適當修補關係。就算無法修補，

促進法院調解功能的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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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讓自己在調解委員幫助下，自主性探

索及發揮創意，一起找到「接近雙方均可接

受平衡點」的爭議解決方案，避免一直「纏

訟」造成雙方身心折磨、費用支出（常見如：

律師費、鑑定費、裁判費，都是成本）。

調解以「讓步」為前提，在雙方當事人彼

此都能「換位思考」，都能抱持「減少損

失」、「化解敵意」，並透過積極聚焦對話

不斷減少雙方差距。有時候該道歉就道歉，

該表達敬意就表達，該坦率面對就不要推諉

隱匿，這樣調解成功的機會，就會大大提

升，幫助大家早日放下「心中大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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